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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
一百零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系課程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

 
會議時間：102年 2月 21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:00 

會議地點：教行系 C324會議室 

主持人：范主任熾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連梅秀 

出席人員：系課程小組委員全體委員 

 

一、 主持人報告：(略) 

二、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： 
 

案由一決議：照案通過博士班 102 學年度開課科目案，請開課教師填寫課程綱要後

送課程系彙整。 

案由二決議：在職班開課順序案決議開課科目數建議為一上-3科、一下-3科、二上

-3科、二下-1科；｢質性研究｣調整至 1年級開課。 

案由三決議：照案通過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(校友、專家、在學學生)課程與教學意

見調查結果案，建議專家問卷也可由學生帶給雇主填寫後寄回。 

案由四決議：照案通過如何強化實習經驗、建立與學校關係案。 

案由五決議：學習不力輔導案決議該生輔導及連繫紀錄(含連繫日期/時間/人員)可

歸檔至輔導檔案中。另碩專班出席情形不佳的學生比照辦理。 

案由六決議：照案通過提送校核心科目案，續提院校課程會議審議。 

案由七決議：碩士班課規之修訂決議通過調降畢業學分為 30 學分【選修 23 學分、

必修 7學分(引導研究(一/二)及論文研究(一/二)學分數皆為 1學分；

教育研究法 3學分)】(自 102學年起入學新生適用)。教育統計研究改

為選修；照案通過同意刪除專業選修科目中紅字建議刪除科目。 

案由八決議：照案通過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異動案，續

提送院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。 

 

三、 討論提案： 

 

案由一：討論大學部學生參與學術活動規範。 

說  明：1.擬規範大學部學生於畢業前需完成參加 4場學術研討會或撰

寫教育相關議題文章 4篇。 

2.本規範是否修訂至本系課規重要相關事項說明(如「服務學

習」評分制採通過/不通過)，或是列入本系制定之總結性評

量辦法中即可。 

決  議：：列入課規重要相關事項說明，課程規畫表修定後續提院校務

課程會議審議。 

 

案由二：討論博士班教育政策與行政組課規、修業要點、教育目標及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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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能力指標之修訂。 

說  明：教育政策與行政組招生名額三名預定 102學年開課，有關課程

規劃與修業要點、教育目標及專業能力指標之修訂請討論 (如

附件一)。 

決  議：1.修訂後修業要點詳如會議紀錄附件，修業要點續提系務會議

審議。2.另請開課教師填寫課程綱要後送課程系彙整。 

 

案由三：討論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課規修訂案。 

說  明：1.為降低教師授課負荷與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擬調降畢業學分

為 30 學分【選修 23 學分、必修 7 學分(引導研究、論文研

究、教育研究法)】(自 102學年入學者開始適用)。 

2.檢附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如附件二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課程規畫表修定後續提院校務課程會議審議。 
 

案由四：101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異動案，請討論。  

說  明：1.停開課程科目：論文研究(二)AA/吳家瑩老師(碩士班) 

2.新增課程科目：教育統計研究/黃文彬老師(碩士在職專班) 

公共關係與行銷/潘扶德老師(教行三) 

犯罪學/潘扶德老師(教行三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院校務課程會議審議。 

 

案由五：請討論101學年度轉系申請案。  

說  明：申請案件共4件-大三:1件；大二：3件。 

決  議：同意申請：大三-葉曜誠/大二-方鄒熒庭；不同意：大二-林宜

嫻/劉映彤。劉映彤申請案因該生學籍為推甄入學，若補齊相

關資料(所屬系所提案至教務會議審議紀錄及師培名額移轉函

文)則可同意申請。 

 

案由六：請討論碩士班專業選修科目名稱異動案。  

說  明：「組織再造研究」更名為「組織發展研究」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課程規畫表修定後續提院校務課程會議審議。 

 

四、 臨時動議 

 

  案由一：請討論學士班畢業學分認定案。  

   說  明：學士班畢業總學分為128學分，學生修課滿足學程要求及通識

規定後若尚不足128學分之自由學分是否可修習通識科目-軍

訓及體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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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公告學生週知。 

 

案由二：請討論學士班實務參訪案。  

   說  明：1.為強化學士班學生實務學習，擬規劃邀請實務專家來校專

題演講及由授課教師規劃至機構或學校參訪，每學期規劃

兩場。 

2.擬由101-2學期開課之「學校行政」及「文教事業經營實務」

先行試辦。 

 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惟學生須於聽取專題演講或參訪後撰寫讀書心得，

參訪過程也須紀錄整理成檔案編印成冊。授課教師須將紀錄

檔案及心得列入評量。 

 

 

五、 散會 

 

 

 


